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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植物种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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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潍坊学院特色植物种植协会是在生物与农业工程院的指导下，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监督下独立开展工作的综合性学生团。2
第二条  宗旨
动手加动脑，提升自身能力。
 第二章　任务和活动
一：开展各类实地调查活动，是同学们亲身体验不同植物的不同生活特点；

二；邀请学长学姐开展园林植物观赏的学习交流，讲解植物种植的经历，从中获取宝贵经验；

三：集中社员开展植物种植活动，提高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团结协作，更进一步的亲近大自然，从而提高同学们的审美能力，增强同学们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第三章  社　　员m
第九条　 入会标准&v
       凡潍坊学院在校学生、平行端正、道德高尚、想找兼职、喜欢创业的均可报名参加，经理事会审查批准后，即可成为本社社员。k
第十条　社员的权利和义务：5
　（一）权利：6OF)j
（1）会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受表彰权、监督权，表决权。
（2）会员有对本社工作提出建议，监督本社工作开展的权利。
（3）社员有参加和组织各项活动的权利。
（4）有询问和监督财务开支情况的权利。
　（二）义务
　（1）社员有遵守本社的章程和有关规定的义务，如有违反，视其情节给予处罚，情节严重者将开除社籍。HwD1b
　（2）社员有发展社团、提高社团社会知名度及综合势力的义务，决不允许各社员做出任何有损于本社的事情。ORab*
　（3）社员有尽职尽责，各司其职，作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义务。    2c/_     （4）接受本会的领导,积极参加本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5）认真学习协会指导老师传授的知识。
（6）邀请校外社团来本校参加活动，须经主席团报学校团委批准。

  （7）社员有服从安排的义务。@
1Z第四章　组　　织
©潍坊学院论坛 -- 潍坊学院技术论坛　　eW`N
第十一条　本社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O*|T
第十二条　本社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社员大会，社员大会职权有：ljd
　　　　　（一）审议和通过本社章程和重大事项。)
　　　　　（二）讨论和通过本社任务和活动原则、方式。Z
　　　　　（三）选举产生本社机构组成人员。
　　　　　（四）建议和修改本社有关规定和章程。$
!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

　 　本协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设会长一名，副会长三名。下设秘书处、宣传部、财务部、培训部五个部门。各部门部长负责组织本部门工作。
第十四条 本社主席团成员产生条件：

　　（一）思想品质端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方针、政策、遵守校规校纪；

　　（二）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责任感和较强的工作能力；

　　（三）学习成绩良好，全面发展，有一定专业特长，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

第十五条  本会主席团成员产生办法：

　　（一）新旧会长更换，由指导老师推荐，经考察后才任用，或经全体社员2/3人数以上通过的，得票最多的当选。新当选的会长上报学校备案；

　　（二）副会长由会长提名，或经全体会员2/3人数以上通过，报学校备案。

第十六条 各职务职责
 （1）会长职责
负责上传下达和会内重大决策的制定以及主要组织管理工作和各项活动的开展,处理本会主要内部事务，是协会与其它组织联系以及对外活动的法定代表人。
（2）副会长职责

　     协助会长处理日常工作，监督好各部门的工作；接受会长委托，可以代行会长部分职务。

（3）秘书处职责
      辅助各部事务,管理社员的档案资料组织安排各项会议,做好社团各项活动及会议的详细记录以及各项活动的预算和结算，整理组织部做好的评优工作、以及日常文件整理工作。

（4）宣传部职责

　　  负责宣传海报、展板、横幅的制作，协助其它各部门做好活动的前期宣传；为本社做形象设计，包括社徽（社标）等工作；与校内外各新闻媒体保持联系，宣传报道社团内的各项活动。并把本会最新活动信息报于联合会网站以便公布，展示本会风采。
  （5）培训部职责

负责本会成员选拔与技能培训工作，为协会提供优秀人才，结合实际负责对入会会员进行业务培训。
（6）财务部职责
为各项活动提供资金，负责本会资金工作
第十七条 财务管理经费使用 

（1） 各学生社团每个月均需要做好财务预算，财务账目和财务总结，随时接受团联会的检查。学生社团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会计和出纳工作。 

（2） 学生社团的经费使用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勤俭节约、用之会员的原则。 

（3） 大型活动的经费使用必须向社联会申请才可开支。 

（4） 对于违规个人，将视其情节轻重，进行社团内部批评、开除团职务等处理；情节严重的，交给学校有关部门处罚。 

第十八条 社团终止程序  

（1）学生社团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校团委有权责令其解散:
1． 违反国家法律政策，严重触犯校纪校规，利用学生社团名义从事非正常社团活动； 
2． 违背学生社团活动宗旨，在校内影响恶劣； 

3． 学生社团从登记之日或注册之日起，12个月没有再申请注册；
4． 学生社团成员连续两学期不足15人； 

5． 盗用团委或其他组织名义活动，造成严重后果； 

6． 学生社团一学期内未进行正常的社团活动，组织机构瘫痪； 

7． 学生社团被停止活动，勒令整顿，但未见好转； 
8． 出现其他应予以解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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